
作家厚圃60多万字的长篇小

说新作《拖神》，以19世纪两次鸦片

战争为主要历史背景，跨度长达60

年。主人公陈鹤寿被命运推到潮汕

平原一个叫樟树埠的入海港口，凭

借其强烈的改革创新精神、潮汕人

的精干和过人的胆识，在荒芜贫瘠、

族群混杂的土地上筚路蓝缕、开疆

拓土，带领樟树埠父老乡亲“造大

船”“建船行”，沿着海上丝绸之路下

南洋，向海而生、向海而兴，推动樟

树埠的兴旺和崛起，逐渐融入世界。

处于中华民族动荡纷乱的大变

局中，陈鹤寿从一个偏僻山村的秀

才逐步成为樟树埠的精神领袖、享

誉潮汕平原的商贸大亨、走向海上

丝绸之路的民族义士，他的身上

呈现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

息”的英雄主义色彩，彰显着民族

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核心力量。他的

命运和故事，是中国传统文化与潮

汕文化相互融合的精彩绽放，是中

华民族的沧桑正道在海上丝绸之路

上的印证。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我们也正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历史征程中，在深入推进“一带

一路”倡议。《拖神》虽然写的是180

多年前的历史故事，但仍然带给我

们深刻的现代启示。潮汕人以自强

不息、团结奋斗和创新冒险的精神，

一次又一次战胜自然灾害，抵御外

敌入侵，重建战乱荒芜的家园；新中

国成立以后，这片热土又成为改革

开放的前沿阵地，他们的生活不断

改善，家族繁衍昌盛，精神文化力量

历久弥坚，“潮商”也成为全球商贸的中流砥

柱。如今“樟树埠”和“红头船”仍屹立于宽广

的南海之滨，眺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成

为中华民族开天辟地、拥抱世界的精神源泉

之一。所以说，《拖神》不仅是潮汕叙事的“小

说史诗”，更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潮汕表达”。

潮汕文化是岭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支脉。潮汕文化的特质以

及它在中国历史坐标系中的方位，为《拖神》

提供了与众不同的故事背景和叙事资源。厚

圃是潮汕人，有着潮汕文化的深厚积淀，十几

年前就写过两部潮汕题材的长篇小说以及众

多中短篇小说，后来继续纵深挖掘潮汕的历

史文化，十年磨一剑，写出《拖神》这部厚重之

作。小说可圈可点的地方有很多，尤其是在围

绕个人命运与时代变迁、世界变局与地域兴

衰、潮汕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方

面，给出了独特的视角，讲述了令人耳目一新

的潮汕故事。我将其归纳为“三个一”。

“一个人”。《拖神》成功塑造了陈鹤寿这

个人物形象，他是个晚清秀才，受儒家文化

熏染，待人处世讲究“仁智礼义信”，年轻时

就有杀身成仁的英雄情怀。后来多次遭遇历

史动乱，都是为众人抱薪，守护家园，大义凛

然。他又有着潮汕人的精明和变通，敢为天

下先，敢于冒险。他在逃亡途中拐走“表妹”，

贩卖“鬼火灯笼”，以过人的胆识和魄力使疍

民、畲族和潮州人三个族群由冲突

走向融合，带领樟树埠的父老乡亲

造大船、上花艇，下南洋、救海贼、创

船行，商场拼杀、与神一战……中华

民族文化和潮汕文化的融合激荡在

陈鹤寿身上得到充分体现，它们孕

育和滋养了这个具有理想主义色彩

的“潮汕人”和具有典型传奇色彩的

“潮汕商人”。

“一尊神”。在人类发展史上，

“神”曾经是人类灵魂的主宰，“神鬼

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拖神》在书写陈鹤寿传奇

人生的同时，塑造了一尊潮汕地区

民间特色鲜明的神仙“水流神”，这

是陈鹤寿依据自己内心的需求在樟

树埠“创造”的神。《拖神》从“神”开

篇，以“神”收尾，不断穿插着人与

神、神与神之间的对话和关系的变

化，借神写人，创造了一个人们可以

与之进行灵魂和心灵对话的“他

者”，又因人写神，创造了一个超脱

世俗生活与人类苦难现实的“他者”

的世界。《拖神》中，人可以创造神，

也可以推倒神；可以敬神，也可以

“拖”神；神能庇佑人，也会控诉人

（“拖神”后来也成为了潮汕瑰丽奇

幻的文化风俗活动）。神也有他们

的生存世界，各路神明借由他们庇

佑的子民在属于他们的秩序中明

争暗斗，颠簸沉浮。这种文化景观

在中国文化当中实属罕见。厚圃将

人与神的互动关系写得跌宕起伏，

荡气回肠，这种苦心孤诣，归根到

底就是要对以陈鹤寿为代表的潮

汕人、潮汕商人的精神谱系做文学

上的考据，从信仰和图腾当中探索

他们精神文化的源流，回答“我是

谁”“我从哪里来”等颇具现代性的

哲学命题。一部大作品必有相当的

精神品格来支撑，《拖神》从“神”这

一超越世俗世界的视角来探索潮汕

人的精神脉络和灵魂家园，具有一

定的开创性。

“一条船”。广东潮州出海的商

船，“船头油以红色”，被称为“红头

船”。潮汕人自古就有经商的传统，

商业意识较强，他们驾驶红头船扬

帆“下南洋”，奋力“闯世界”，形成以

冒险拼搏、同舟共济、诚实守信为主

要内涵的“红头船精神”。《拖神》描

绘的樟树埠，原型就是广东汕头的

“樟林港”，清朝时这里“千帆林立，百舸云

集”，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源地之一。康熙二

十三年开海禁，“红头船”从这里出发，一批批

潮汕人漂洋过海，远渡重洋谋生创业。就如写

北方平原离不开黄土地与驼马，写潮汕平原

亦离不开海洋与商船，《拖神》以丰富的笔法

刻画了一艘艘精彩纷呈的“船”，比如疍民的

渔船、外来的花艇、陈鹤寿的红头船、海岛的

贼船、暹罗的船帮、洋人的“火轮”等，这些船

成为樟树埠商贸、集市、铺仓以及日常生活、

文化、习俗、梦想交织的底盘，陈鹤寿和樟树

埠的故事亦借此展开。《拖神》中的红头船，是

潮汕人拥抱海洋、融入海洋的文化图腾，是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见证，更是中华民

族走向海洋的精神寄托。

“一个人”“一尊神”“一条船”，除了文化

意义上的三种呈现，还是相互交织和影响的

三条主线。陈鹤寿对海国安澜和红头船的憧

憬催生了水流神，陈鹤寿的人生际遇与经营

船行的兴衰起落，又激发了他“与神一战”

“拖神”等对水流神的多次建构。红头船在大

海中劈波斩浪，联通樟树埠、潮汕平原和海

上丝绸之路上的世界各国，成就了陈鹤寿的

家国情怀和非凡梦想。一个往高处走的人，

一位往低处看的神，一条往远方开的船，构

成了《拖神》史诗般波澜壮阔的历史叙事的

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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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小说《六尺之孤》一如其书名所示，是一部

关于刺杀的传奇，也是一段革命传奇，但更像是关

于族群的传奇，讲述了东南之境繁衍千年的瓯越族

人在1949年鼎革之际如何选择自己的未来和归

宿。在似真似幻的族群生活背景下，小说对东南瓯

土二十多年的人事变迁与纷争作了深刻而犀利的

透视。它以魔幻、悬疑、谍战、考据、传奇、荒诞的笔

法来书写瓯人的历史，以瓯人历史来隐喻时代命

运，于波澜壮阔的社会历史变革中展现家族、家庭

和民众的精神史。而关于嚣人、哼人、山人的族群之

争和错乱的血缘关系追溯，也提供了独特的文化纵

深感和思想气质，使得这部关于刺杀的小说充满深

刻的寓意。

严格来说，《六尺之孤》写的是一场革命。20

年前，年轻的苏维埃主席和他的妻子一起组织山民

暴动，遭到军阀和地方豪强的联手镇压，苏维埃主

席被处决，其妻下落不明，遗孤被敌人收养。20年

后的1949年，新中国曙光初现，遗孤哼四少爷手刃

仇敌，瓯城迎来和平巨变。新中国成立后，这一故

事作为革命叙事，进入当地戏曲，成为屡演不衰的

红色经典曲目。

但事实上，在具体情节的推进中，革命场景退居

为故事背景，书中大多数篇幅讲述的是瓯越大地上的

种种族群关系、世风民俗以及缠绕其间的恩怨情仇。

小说一开篇即写道，在瓯越土地上，生活着三

个古老族群：嚣人、哼人和山人。三个族群间曾经奴

役与被奴役的关系，构成了这里的历史记忆。当初，

居于瓯城的嚣人强盛之后，便假道哼人领地水渚之

城，攻取山谷之城，奴役那里的山人。哼人深感唇亡

齿寒，奋起反抗。哼人的反抗遭嚣人无情镇压，男壮

牺牲殆尽。嚣人欢庆胜利之时，山人反击，决百涧之

流水淹嚣人，幸存之哼人武士趁势而起，击毙嚣人

首领。嚣人心怀恐惧，撤回瓯城，无力再犯。

我把小说开头的这段《上古百山谷口哼人城池

遗址考》看作是小说的一个总纲，三个族群之间的

历史恩怨，构成了现实的社会群体结构和人物关

系。尽管历史已经过去了四千年，但嚣人、哼人和山

人各自的族群气质及社会地位，构成了某种隐喻关

系，对应着1949年的动荡现实。这三个族群中，山

人有着明确的畲族特征，如三月三、乌米饭、歌队这

些民风民俗，均很明确地指向畲族这个现实存在的

族群；而嚣人与哼人，从我所查阅的资料情况看，似

乎仅出于作者的魔幻想象。

在作者的描述里，有着四“口”的嚣人曾经因土

地肥沃而物质丰富，但“相当长一个阶段，他们把应

该用于劳动的时间浪费在废话空谈上，致使贫穷与

匮乏，堕落成为觊觎别人美好家园的侵略者”。他们

因强大而变得肆意妄为（大而肆），因富足而变得骄

横傲慢（富而骄），因组织规模膨胀而变得不再低

调，四处张扬（众而嚣），终于因此而丧失人心，导致

社会矛盾总暴发，沦为革命对象。

作者以“嚣”字命名这个族群，显然有其用心。

“嚣”有两义，此字始见于西周晚期至春秋的金文，

古字形用“页”代表人的头部，周围的四口表示喧

哗、吵闹、嘈杂，读作xiāo，引申为张扬、忘乎所以、

气焰不可一世之意。此字又读作áo，是传说中的一

种鸟。我不清楚作者在此处采用哪一种读音。综合

两义，作为一个族群，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个

以鸟为图腾、曾因物质高度发达而自我膨胀，进而

走向对外扩张与种族奴役的族群。它后裔中的代表

人物“贤者嚣人”，其名是一种反讽，贤而又嚣，具有

内在的分裂性，可作为伪君子的代名词，是众反派

中的大奸大恶者，是哼人哼四少爷真正的仇人。

而“哼人”据说是以“哼”语交流的族群，曾被嚣

人灭国，他们当初居住在已消失的水渚之城，“大江

之上，山谷之城下，溪流聚集，漫起一片无际渚野，已

经消失的谷口城池，就是啍族部落的发祥之地……”

主人公哼四少爷视其为灵魂与肉体的最终归宿。从

哼人每一次都率先起来反抗统治者的经历看，他们

象征着一个觉醒者与反抗者群体，有类似于楚国贵

族的那种精神。所谓“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如哼氏

父子的形象，卓尔不群、独立不羁、行事果决，具有

献身精神，大约近现代史上秋瑾这类形象可以比

拟。他们作为社会精英，成为推

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犹如近

现代知识分子中的先行者。

这是《六尺之孤》里关于社

会变革的寓言，这种阶层的分裂

和蜕变，对当下的社会现实有着

深刻的警示，尤其是针对那些

“嚣人”们，意在告诫他们“勿大

而肆、勿富而骄、勿众而嚣”。从

这个意义上讲，《六尺之孤》所写

的是一个革命寓言，一种关于革

命发生学的思考，这是《六尺之

孤》给我们的重要启示，也是它

的现实意义之所在。因此，作者

绝非为了仅仅写一场刺杀，他需

要借助瓯越这个地方的独特氏

族关系，借助1949这个非同寻常的年份，来表达他

关于中华民族这个族群命运的思考。1949年的这

场巨变是几千年来几个族群之争的延续，它表明苏

维埃革命在这块土地上的发生并不是孤立的，它有

着本土性的深刻原因，有着某种内在的必然性。

何炳棣先生曾说，中国文明有一个重要特征，

就是氏族血缘延续得非常长久、牢固，以血缘纽带

为轴心所形成的“伦常”关系，以“名”的称号固定为

等级秩序，成了社会主要的组织形态和生活秩序。

显然，作者想要书写属于南方东海之滨瓯土的“百

年孤独”，那种漫长的、纠缠不清的血脉恩怨关系，

构成了瓯土族群漫长的精神史。

考察小说里的人物关系，我们可以发现，小说

里的蓝大首领是哼四少爷的养父，这一点很有意

思。作为统治阶层的蓝大首领，首先杀掉了哼四少

爷的父亲，阻断了挑战其地位的哼族的血脉关系，

但随后仍然要以一种假冒的血脉关系将其纳入既

定的社会秩序中。这一设定深含寓意，它表明哼四

少爷对蓝大首领的刺杀，有着复仇和弑父的双重含

义，只是哼四少爷所弑的是一个假父，为的是找回

真正的父辈血脉。

另一对人物关系发生在贤者嚣人和不死巫娘

之间。作为山人中的巫者，不死巫娘的故事有大量

留白，我们只能从小说里陆续释放的零碎信息判

断，她是20年前那场赤色风暴的参与者，但领头者

没有让她参加那场暴动，因而她逃过一劫。但她的

身份显然更为复杂，她与暴动的镇压者贤者嚣人之

间似乎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哼四少爷与贤者嚣人

之间有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之恨，而她对贤者嚣人

的恨，甚至超过了哼四少爷，她对贤者嚣人的私生

女上海丽人有着非同寻常的关切，她们在身上某一

部位都有着相同的胎记，一个入浴后即会显现的蝴

蝶，暗示她们之间可能存在血缘关系。也就是说，作

为山人文化代表的不死巫娘，与世仇贤者嚣人之间

居然有着情人与仇人的复杂关系。她要代表山人向

嚣人复仇，但她与贤者嚣人之间显然有段隐秘的情

史，甚至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段羞辱性的关系，

她唯有复仇方能摆脱这段耻辱。她采取的是下毒同

归于尽这种决绝的复仇方式：“吃下从种猪口中夺

下的乌米饭，巫娘觉得自己终于可以死成了，如之

前承诺的坚持到最后时刻，不给别人留下痛苦和烦

恼，把自己的秘密带到阴间世界去。她自言自语了

大半天，说今世没有留恋了，就赶紧到来世去。”

这样一来，几个族群之间就形成了这样的关系：

父子与仇人、情人与敌人、恩人与世仇，相互纠缠不

清。这种独特的族群关系，显然构成了某种复杂的社

会形态，发人深省。李泽厚先生说：“中国文明有两

大征候特别重要，一是以血缘宗法家族为纽带的氏

族体制（Tribe System），一是理性化了的巫史传

统（Shamanism rationalized）。两者紧密相连，结

成一体，并长久以各种形态延续至今。”这段话，为

《六尺之孤》中的精神考古做了一个很好的注脚。

然而，这部小说的思考之严肃、主题之庄严，又

与其叙事之荒诞、想象之魔幻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哼四少爷相信，这一定就是但丁神父认为可能不

存在的修道院……”这世界上居然“可能”有一座

“不存在的修道院”，这样的荒诞表述，常常将阅读

者瞬间带入恍惚状态，且为之着迷。

与这样的文字表述方式相关

联，《六尺之孤》的诸多情节呈现为

一种不确定性叙事。比如主人公哼

四少爷的政治身份始终暧昧不明，

其复仇到底是私仇还是革命，似乎

是一个谜；不死巫娘对贤者嚣人不

依不饶的追杀到底是出于情杀还是

革命行为，似乎也是个谜。小说里几

乎所有的人物形象都不太好把握，

犹如印象派绘画，犹如雾里看花，如

蓝大首领对镇压行动的真实态度、

贤者嚣人对和平起义的真实想法、

上海丽人与不死巫娘之间的真实关

系、桔子姑娘的真实身份等，似乎都

不那么明晰，让人难以判定。

于是，种种不确定性使得人物行为常常也是趋

于不确定的荒诞性后果，一些偶然性事件不断干扰着

事件的进程，比如反复出现的误杀：蓝大首领的死、但

丁二世的死、一头猪为贤者嚣人替死、哼四少爷躺在肉

案上险些被误认为汉奸命丧肉斧，体验着人为刀俎我为

鱼肉……连地下党员秋思虹的牺牲也是个意外——

饶舌师尊翁媳扒灰的牺牲品。

尤其关于那头猪的死，构成了书中最为荒诞而

魔幻的段落：不死巫娘的那碗乌米饭本来用来毒杀

贤者嚣人，但被猪误食，之后，“那头种猪突然欢声嚎

叫，冲出了圈栏，从敞开的窗口跳出屋外，一直冲到

廊桥那边，仿佛他知道那里有医院求救似地尖叫了

数声之后，跳上石阶，但没有力量再攀爬上去。四蹄

一软滚圆的身体滑了下去，重重地掉进了深涧，深溪

寂寞，种猪顺着激流挣扎着，很快被冲走了，冲到了

谷口的水渚之地。”庄严的复仇代之以闹剧收场。

现代性叙事反对过度明确的中心意义，强调瞬

间的微妙感受和意义的模糊性，往往会去着力表现

事态的不确定性和含混性，如情节游离、叙事拼杂、

故事残缺等等，以保持生活本真的自然诗性和情节

的饱满多汁、异彩纷呈，以文本的开放性，去挑战读

者的审美习惯，引发发散性的自由联想。

米兰·昆德拉认为小说就是一种建立在人类事

件相对性与暧昧性之上的世界的表现模式，小说的

智慧就是追求不确定性的智慧。

“不确定性”是后现代主义者的祛魅利器，其精

神品格是对传统话语和既定意义的消解，在变动不

居的否定和怀疑中，起到祛魅的效果。《六尺之孤》将

一场复仇与和平解放写成了一场迷局与悬案，但在

小说的卷尾部分突然恢复为一种传统的、确定性的

语言形态，编年史式地罗列了关于这一历史事件的

戏曲化革命话语的建构过程，因前后鲜明的反差而

呈现出荒诞色彩，因而更进一步凸显祛魅的效果。

王霄夫是极具先锋气质的作家，他把现实主

义、超现实主义和后现代的写作融合在一起。他的

每一部小说，都在进行一场文学的实验和叙事手法

的探索。《六尺之孤》则走得更远，这种独特的不确

定性叙事甚至有意制造了某种阅读门槛，他似乎是

有意屏蔽部分读者，坚持不迎合读者的阅读快感，

坚持反高潮的写作。他可以不吝惜笔墨写一头猪的

死亡过程，但写到崇高的爱情，却没有轰轰烈烈的

表白；写到母子相认，也没有期待中撕心裂肺的场

景；他以漫长的铺垫与旁枝错节写即将到来的刺杀

对决，出手时却惜墨如金：“他手上的斧子扔出去，

像一只张开翅膀的大鸟，一闪没入草丛。”

当我们在作者设置的叙事迷雾中摸索的时候，

不免感到艰涩，但一旦穿透迷雾，就会获得一种大

愉悦。尤其阅读过半的时候，这种愉悦便扑面而

来，有一种穿越三峡顺流而下的畅快感。此时，各

种暗藏机锋的人物对话、诙谐的描述、广博的知识

等等，令人目不暇接，处处透出作者的冷峻、睿智

与幽默。

《六尺之孤》以其独特的故事形态，带领读者一

头扑进一场历史的迷雾中。至于能不能从中走出

来，全在读者自己的造化。但无疑，《六尺之孤》在思

想和文学上的独特价值和意义，将越来越多地被发

现和认识。

舒婷、顾城、海子、汪国真、余光中、席

慕容……稍微了解中国诗歌的“60后”

“70后”，都能脱口而出这几位诗人的名

字。他们不仅影响了一个时代，也把现代

诗歌带到了一个令人振奋的高度。然而，

跨入新世纪，我们发现当今的中国诗坛似

乎不如过去那么辉煌，多少有点沉寂的意

味。在这种环境下，马舜偷偷写了很多诗，

由最初的“羞于让人知道”，到现在出版诗

集《黑塞上空的呼吸》，给当今诗坛带来了

一丝清新的气息和生机的律动。

“读黑塞，就像在和自己对话。”每一

个具有一定生活积淀和善于思索的人都

会爱上黑塞。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很容易

见到两个“自我”，一个是向往纯粹的思

想和归隐的个人生活、有一定的情感疏

离特质和道德洁癖的荒野人，另一个则

是具备强烈的入世热情、长久的尘世流

浪、复杂的情感关系和遭遇精神危机的

闹市人。这两个“自我”时而分离、相互对

抗，时而合一，互相拯救、共同搀扶，一起

迈向更具完整的“新我”。灵魂漂泊，这是

诗人的命运，也是现代人的宿命。

马舜来自豫南大别山区的小山村，

“家乡的小径、乡村的夜晚、屋前屋后的

小草与树木、天空的星星与白云”，还有

慈爱的妈妈，都曾是他眼里的世界。面对

喧嚣繁杂、钢筋水泥、人情冷漠的城市环

境，他无处可遁，“一人躺在田埂上，家里

的那头老水牛在前头啃着那永远啃不尽

的青草，看着天空上的朵朵白云，想着它

们飘去的方向”的儿时时光只能成为追

忆。随着年岁渐长，他在城市生活的浮沉

里一路追寻，追逐自己心中的那一束幻

光，但感受到的只是灵魂的漂泊，“沉入

了无边的苦海”。乡村与都市、静谧与喧

嚣、理想与现实、真情与虚伪、繁忙与孤

寂，回不去的故乡，甩不掉的城市烦恼，

种种矛盾和纠结，对“那种自由与无束、

追求与向往、任性与流浪”的生活的渴

望，让他有了“像写日记一样地写诗”的

冲动，在心里觅一处宁静的港湾，让漂泊

的灵魂沐浴在充满泥土芬香的乡野里，

“诗也就像日子一样被慢慢地攒了起

来”，于是便有了这部诗集。

“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

以入情。”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登山

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可以说，

诗是精神的放歌，是心灵的呼吸。这部诗

集的开篇之作《城市的灯光》篇幅很短，

却很有思想张力，而且感情真挚、催人泪

下。全诗以“灯光”为切口，把“城市”和

“故乡”连缀起来并进行对比，勾起了诗

人浓郁的乡愁，一种忧伤、无奈的愁绪蔓

延开来。一闪一闪的灯光幻化成“母亲手

中的蒲扇”，为儿摇来了春秋，赶走了童

年的寂寞，倾注了满满的母爱。母亲不喜

欢城市的生活，却喜欢城市的灯光，因为

胆小的母亲怕黑夜的黑，而母亲现在孤

独地待在青松苍柏的山岗上，一片漆黑，

诗人想借城市的灯光来照亮那片山岗。

在《写给母亲》中，诗人以恳挚朴实的语

言、丝丝入扣的细节，深情歌颂了母亲的

养育之恩，表达了儿子对母亲逝去的无

限悲痛和真挚思念，极富知性之美，具有

强大的艺术感染力。

诗歌之道在于悟，甚至在于妙悟。通

过读诗，读者能被诗的境界唤醒，进而产

生共鸣，而蕴含深邃思想和哲理光彩的

诗,则是诗中的佳品。品读《黑塞上空的

呼吸》，就像同一位智者对话，马舜以自

己的慧眼灵心,对社会和人生进行思考

探索,通过独特的审美感受,让读者领悟

人生的真谛，洞明世事的奥秘。在《视角》

这首诗里，诗人认为“逆境让生存更有仪

式感”、“总以他人的视域来框限/活出的

是别人的境界/委屈了自己”，最后提出，

“自己就是人生的尺度/傲视的是星辰/

畅游的是宇宙”，只需要“点点灰尘轻弹

拂拭/不忘注视的角度”。

马舜是一位漂泊、孤独、隐逸的诗

人，他喜欢黑塞，也像黑塞那样崇尚佛陀

和老子。在《色彩》一诗中，他写道：“生命

的色彩/是人为地赋予/有多少次地挥

笔/就有多少道的绚丽”，表达对生命的

激情和态度，紧接着又写道：“走在纠焦

的路口/看懂了路边杂草的春夏秋冬/也

就看淡了世界的颜色”，诗人对生命的沉

思渗透于“路边杂草”的形象之中，最后

揭示了生命的真相，“都是一生/殊途同

归/大地才是/唯一的目的地”。马舜在诗

歌与哲学之间找到了平衡点，又以灵性

和直觉超越哲学的羁绊，诗心独运，一字

一句都是对生命哲理的展示。他的诗不

仅有传统的诗歌之美，更有修身养性、涤

心开悟的效用，其表达自然娴熟，干净而

不做作，如流水般自然，将个人的思考引

向生命和宇宙层面，进而创造出属于自

己的时空和世界，给人以思想上的教益

和艺术上的美感。这部诗集既是马舜对

现代城市生活的一种诗意书写，是在寂

静夜里对乡愁的心潮涌动和精神依归，

更是诗人探索人生价值和观照社会的一

面镜子，其中所蕴含的哲理，对于灵魂漂

泊的现代人来说不啻是一剂良药。

《黑塞上空的呼吸》分为《写给母亲》

《写给自己》《写给他人》《写给岁月》四个

篇章，虽然写的都是平常生活，但在诗人

笔下，普通人慵懒闲适的生活成为了“抛

却世间繁杂、享受返璞归真”的安静之

地，洋溢着流动的旋律、流动的美、流动

的张力。在这部诗集中，马舜取材广泛、

声情并茂、笔法灵活，给人以轻松、洒脱、

活泼、诙谐的感觉，随意又不事雕琢，但

又寓严肃与轻松于一体，熔哲思与精湛

于一炉，如《叶子的颤抖》：“叶子在颤抖/

不是因春天的到来/而是挺过了寒冬。”

其中大多数作品有温度、有感情、有哲

理，甚至还有故事、有情节、有细节，有议

论和批评，如《遇见海子》《写给〈天使，望

故乡〉的尤金·甘德》《生活的底色——写

给〈何以为家〉》等。当然，马舜的这部诗

集并非完美无缺，情感表达上显得比较

悲凉；表达方式可以多一点留白。

罗曼·罗兰说：“生活中不是缺少美，

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马舜善于从眼

下和琐细处发现和提炼生活中有质地的

美，从繁芜的世相中得到新的灵感，激发

新的想象，对自我和社会进行省思，并能

真切品味并感悟其中的妙处。他的才华

是独特的，而且通过每天喷发的诗句，正

在锻造出一个崭新的“自我”。

漂泊灵魂深处的浅吟
——评马舜诗集《黑塞上空的呼吸》 □蔡清辉

《六尺之孤》：魔幻视角下的南方族群精神史
□徐洲赤


